关于推荐典型单位在全省民政工作会议

交流发言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民政局，高新开发区社会事务办：

根据省民政厅《关于做好2010年全省民政工作会议筹备工作的通知》的要求，请各县（市）区于今天下午下班前报送一项单项业务工作选题（内容包括推荐单位名称、选题、简要理由）交市局办公室，待市局领导审定后，推荐给市厅作为全省民政工作会议交流发言。选题得到省厅认可后，再正式准备发言稿（2000字以内）。请各地高度重视，争取被省厅选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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